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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【2017】第 4 号 

 

 

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7 年半年报审查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.87亿元，同比上升 12.43%，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为 990 万元，

同比下降 37.91%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89 万元，同比上

升 83.17%。请你公司结合行业竞争格局、公司市场地位、主营业务

开展情况和报告期内销售营业利润率、期间费用等财务指标的变化情

况，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、净利润、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变化幅度不一

致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、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，你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0.74 亿

元、0.66 亿元、0.55 亿元，上述三个年度你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均

为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请结合行业特

性、发展阶段和经营特点等说明确定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的原因、合理

性、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并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

在违反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其他相关

规定和你公司章程的情况。请你公司法律顾问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

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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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为 0.86 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加

22.49%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销售费用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，以及上述

费用增长与营业收入增幅不匹配的原因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为 72.13%，其中华东地区

产品毛利率为 79.84%、华南地区产品毛利率为 63.91%、西南地区产

品毛利率为 63.24%，各个地区产品毛利率差异较大，请你公司结合

产品结构、价格、成本等具体情况说明不同地区产品毛利率差异较大

的原因。 

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 3,755.82 万元，增

幅 174.89%，请补充披露形成上述款项的具体原因以及其他应收款的

期间发生额、款项性质等具体情况，自查是否存在《中小企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(2015 年修订)》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、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，以及是否按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

修订）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(2015 年修订)》的

要求，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8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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